附件2
绿化养护标准
1、 养护质量标准：
拟按国家二级养护质量标准进行园林绿化养护。
绿化比较充分，植物配置基本合理，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。
园林植物达到：
1.生长势：正常。生长达到该树种该规格的平均生长量。
2.叶子正常：
①叶色、大小、薄厚正常；
②较严重黄叶、焦叶、卷叶、带虫尿虫网灰尘的株数在2%以下；
③被啃咬的叶片最严重的每株在10%以下。
3.枝、干正常：
①无明显枯枝、死杈；
②有蛀干害虫的株数在2％以下（包括2％，以下同）；
③介壳虫严重处主枝主干100平方厘米2头活虫以下，较细枝条每尺长一段上在10头活虫以下，株数都在4％以下；
④树冠基本完整：主侧枝分布均匀，树冠通风透光。
二、养护措施：按二级技术措施要求认真进行养护。
1.在养护期内，行道树缺株在l％以下，如超过此死亡率，每年春季和秋季补栽分别补栽一次。
2.草坪覆盖率达95％以上；草坪内杂草控制在20％以内；生长和颜色正常，不枯黄；每年修剪暖地型二次以上，冷地形10次以上；基本无病虫害。
3.行道树和绿地内无死树，树木修剪基本合理，树形美观，能较好地解决树木与电线、建筑物、交通等之间的矛盾。
4.绿化生产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，绿地内无明显的废弃物，能坚持在重大节日前进行突击清理。
5.无较重的人为损坏。对轻微或偶尔发生难以控制的人为损坏，能及时发现和处理、绿地、草坪内无堆物堆料、搭棚或侵占等；行道树树干无明显的钉栓刻画现象，树下距树2米以内无影响树木养护管理的堆物堆料、搭棚、圈栏。
6.有合理的专业技术人员、技术工人和合理的机械设备等进行驻场养护。
7.根据植物习性和墒情及时浇水，确保植物正常生长，避免因干旱造成植物死亡。
8.结合中耕除草，平整树台：及时除草，保证草坪及灌木内无明显杂草，特别是无大型、恶性、缠绕性杂草和高荒性杂草。
9.加强病虫害监测，控制突发性病虫害发生，主要病虫害防治及时。
10.根据植物生长情况及时追肥、施肥。
11.树木应及时剥芽、去蘖、疏枝整形；
（1）绿篱、色块、拼球等植物新梢超过10cm应及时修剪；
（2）草坪年修剪4次以上，留茬高度保持在6—8cm，当草高超过12cm时及时进行修剪。同时根据气候、长势、环境等条件增加修剪频率，每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一次修剪。
三、人员配置
本项目需配置项目经理1名，现场技术负责人1名，专职绿化工人不少于6名，其他临时用工按季节变化实际工作需要及时增员。其他临时用工按季节变化实际工作需要及时增员，项目经理每周汇报下周工作计划和上周工作总结，其余7名人员每天需上下班打卡考勤。
四、机具配置
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最基本的设备和工具，包含洒水车1辆、高压机动打药机1台、背式喷雾器2台、草坪剪草机2台、切根梳草机1台、割灌机2台、高枝油锯2把、绿蓠机2台等其他必要养护机具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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